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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80       证券简称：南通锻压        公告编号：2016-059 

 

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锻压”、或“公司”）于 2016

年 5月 13日收到《关于对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

报问询函【2016】第 109 号）。公司及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中汇会计师”）对有关问题逐一落实，并按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公司管理部进行了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报告期公司信托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1540万元，占 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 628.11 万元的 245.18%。请你公司说明：（1）公司购买的信托理财

产品是否保本、保收益，是否开放型产品；（2）公司未将信托理财产品的投资收

益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的原因及其合规性。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截至 2015年 12月 31 日，公司持有的信托理财产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信托产品名称 信托认购日期 
信托

期限 
托管信托公司 信托本金 

合同约定的

预期收益率 

本年度实际

收到的收益 

百瑞恒益 103号

制造业发展基金

（众泰汽车股权

收益权二期） 

2014 年 11月 3 日 2 年 
百瑞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8,000.00  11%  880.00  

中泰•成都温江

水务融资租赁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二期） 

2014年 11月 10日 2 年 
中泰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3,000.00  11%  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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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产品名称 信托认购日期 
信托

期限 
托管信托公司 信托本金 

合同约定的

预期收益率 

本年度实际

收到的收益 

中江国际•银象

168 号大邑县民

生工程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第Ⅰ

期） 

2014 年 12月 5 日 2 年 
中江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11%  330.00  

中融-享融 13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2015 年 1月 9 日 2 年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3,000.00 11%  

合计    17,000.00  1,540.00 

根据公司与上述信托产品托管信托公司签订的信托协议，上述信托理财产品

均不保证本金安全、不承诺最低收益，且均为非开放型产品，在信托持有期内，

公司不能提前赎回。 

（2）根据证监会会计部 2014 年 3月会计师事务所专业技术问题的研讨情况

通报：“对于理财产品的收益构成经常性损益还是非经常性损益，应谨慎从严把

握。对于非投资类上市公司，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购买及持有理财产品是企业日

常资金管理行为，否则应将理财产品收益作为非经常性损益”。 

近两年，公司财务状态稳健，应收账款回款控制在较好的水平，经营活动净

现金流持续为正，偿债压力较小，除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外无其他新增大额资金需

求，企业闲置资金较为充裕。为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

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1 月和 2016 年 2 月先后两次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不影响

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合理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公司自2014

年 11月起先后投资多支信托理财产品，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已累计实现收益 1,698.22 万元。基于目前的市场环境，公司判断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存在一定规模的闲置资金，因此将继续投资于上述低风险

理财产品。由于公司将闲置资金用于投资理财产品作为日常资金管理的一种方

式，因此将上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作为经常性损益处理。 

经核查，中汇会计师认为公司对理财产品投资收益的披露符合相关要求。 

2、报告期公司以 900万元收购江苏人人发机器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苏人人发）80%股权，确认商誉 864 万元。报告期江苏人人发亏损 39.7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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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公司确认江苏人人发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

为 842 万元，计提商誉减值 46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1）江苏人人发包含分摊

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2）2015年 12月，公

司以 15万元受让浦勒斯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人人发 20%股权，已于 2016

年 1月完成付款，请结合此次股权转让价格以及江苏人人发的经营情况说明前述

资产组合可回收金额计算的准确性、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充分。请会计师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1）公司将江苏人人发整体的全部资产作为计算商誉的资产组组合，根据

江苏人人发编制的未来 10 年（2016 年-2025 年）盈利预测和现金流预测，采用

12%折现率计算公司的净现金流现值，未来 10年净现金流现值合计数即确定为资

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公司通过预计江苏人人发 2016 年-2015 年每年的销售

收入、成本费用等测算出每年的预计净利润，在此基础上考虑每年的折旧及摊销

费用、存货的增减、经营性应收及应付项目的增减等因素测算出每年的经营性现

金净流量，再将每年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折算至 2015 年末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

现值。因无确定的投资项目，故不考虑投资性现金流量的影响。根据计算结果，

未来 10 年净现金流现值合计为 1,067 万元，按照公司 80%持股比例，应享有的

净现金流现值为 854 万元（公司年报披露金额 842 万元，系笔误），与公司投资

成本 900万元的差额 46万元计提了商誉减值。 

（2）根据 2014 年 10 月公司与浦勒斯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

协议书》：转让方（即浦勒斯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下同）承诺江苏人人发未来三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0 万元、300 万

元、400万元，合计 900万元，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不低于 5,000万元、6,000

万元、7,000 万元，合计 18,000 万元。转让方同时承诺未来三年经审计的累积

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且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低于承诺营业收入，转让方将以其持

有的江苏人人发 20%股权向受让方（即本公司）予以补偿。 

2014年 11月收购完成后，公司向江苏人人发派出了财务总监，但保持了原

经营管理团队不变，公司负责人仍为黄逸文。2015 年江苏人人发经审计的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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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为 3,185 万元，净利润为-39.74 万元，均低于股权转让协议中承诺的 2015

年经营业绩。2015 年 11 月，经与黄逸文协商一致，公司以 15 万元取得浦勒斯

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人人发剩余 20%股权。 

2016 年 1 月，公司任命总经理郭腾为江苏人人发总经理，同时大力推进江

苏人人发与南通锻压在技术、生产资源、销售渠道等方面的资源共享，2016年 1

季度，江苏人人发销售情况和财务状况较 2015 年同期得到明显改善，2016 年 1

季度新签合同额 1,375.60万元，较 2015年同期（695万元）增长 98%。 

考虑到江苏人人发 2015年承诺净利润为 200万元，实际净利润为-39.74万

元，转让方以 20%股权补偿 254.74 万元（200万元-（-39.74 万元）+15万元），

江苏人人发股权价值为 1,273.70 万元，80%股权相应的价值为 1,018.96 万元

（1,273.70万元*80%）。与前述现金流预测计算的净现金流现值合计数相比，公

司选取较低者 854万元作为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 

综上所述，公司对商誉所属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计算准确，商誉减值计提

充分。 

经核查，中汇会计师认为公司对商誉所属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计算准确，

商誉减值计提充分。 

3、请结合行业发展、产品价格等因素说明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是否计提充

分。 

回复： 

（1）2015年，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公司

所处金属成形机床行业受此影响也呈现“低位运行”的局面，市场竞争进一步加

剧。2015 年公司新签合同额 23,503.8 万元，较 2014 年同期（29,790 万元）减

少 21.1%。 

（2）2014-2015 年，受国内钢材价格不断走低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的双重影

响，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格承受较大市场压力，除新品及部分定制型产品外，从

下表可以看出具有可比性的通用型产品销售单价均有不同程度下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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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销售单价 

变动幅度 
2015年末 2014年末 

YQ32-100 36,025.65 47,008.55 -23.36% 

YQ32-160 59,658.12 68,376.07 -14.60% 

YQ32-200 75,213.68 89,743.59 -19.32% 

YQ32-315 108,547.00 133,333.33 -18.59%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按照单个存货项目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2015年下半年，由于钢材价格大幅下滑，产品市场价格也随之下滑，

公司在计算存货跌价准备时，以 2015 年期末前最近一次的销售价格或期末时同

类产品市场价格扣除销售费用和销售税费后的净额作为可变现净值，根据公司财

务部门测算，南通锻压母公司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75.50 万元，子公司江苏人

人发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4.64 万元，合并抵消金额为 28.41 万元，2015 年期

末公司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11.73万元。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4、请你公司说明账龄超过一年的其他应付款中应退天津市西青区财政局补

助款 100万元的具体情况，收到该笔补助款时的会计处理、前期是否已确认损益

以及报告期间的会计处理。 

回复： 

根据《天津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于 2013 年 5

月份将天津公司新建项目“天津基地数控重型锻压设备生产项目”向天津市西青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行了备案，根据当时的规划，公司拟于 2013-2015年期间

进行项目总投资 28,000万元，其中设备投资 19,800万元。 

根据《天津市涉农区县工业技术改造市财政扶持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要求，经过网上申报和专家评审，天津公司新建项目被列入天津市 2014 年涉

农区县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市财政扶持资金项目。 

根据规定，项目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需要对项目专项资金的总体使用情况

和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跟踪和监管，项目竣工后需报送验收报告，不能按期完成的

项目单位，财政部门将收回下拨的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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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外部经济形势和行业形势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公司从稳健投资

的角度考虑，为保证公司新建项目产能的发挥与市场需求保持一定的协调性，适

当放缓了该新建项目的建设进度，一期工程尚未完工投产，截止 2015 年底，该

新建项目总体投资额尚未达到当初申报备案金额。 

公司于 2014年 10月 21日收到天津市西青区财政局财政扶持资金 100万元，

公司将该笔资金暂计入“其他应付款”，会计分录为“借：银行存款 100万元   贷：

其他应付款-天津市西青区财政局 100万元”。 

如天津公司新建项目通过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公司将把上述财政扶持资金

自“其他应付款”转入“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如该项目不能达到验收要求，

公司将根据规定向当地财政部门上缴该笔资金。 

5、请你公司补充说明 2015 年度及 2014年度销售收入前五大客户及应收账

款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金额等情况。 

回复： 

（1）2015年度公司销售收入前五大客户明细： 

（单位：元）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占比 

诸城**机械有限公司 13,675,213.67 5.46% 

上海**车身模具有限公司 6,068,376.06 2.42% 

南通**冲压件制造有限公司 5,316,042.73 2.12% 

泰安泰山**制造有限公司 5,128,205.14 2.05% 

安徽**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4,864,162.38 1.94% 

合   计 35,051,999.98 13.99% 

（2）2014年度公司销售收入前五大客户明细： 

（单位：元）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占比 

合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9,521,965.83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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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占比 

上海**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8,334,615.40 2.56% 

南通**汽配制造有限公司 7,179,719.15 2.20% 

一重集团**有限公司 5,042,735.07 1.55% 

重庆**工贸有限公司 4,683,760.68 1.44% 

合   计 34,762,796.13 10.67% 

（3）2015年度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明细：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总额

的比例（%） 

长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分

公司 
4,550,400.00 4-5年 15.93 

中航**有限公司 1,790,665.01  3-4年 6.27 

天津**木基材料有限公司 1,396,000.00  1年以内 4.89 

柳州市**橡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175,000.00  2-3年 4.11 

河南**起重吊钩有限公司 
6,700.00 2-3年 0.02 

1,108,733.00  3-4年 3.88 

合  计 10,207,498.01  35.10 

（4）2014年度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明细：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总额

的比例（%） 

长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分

公司 
5,450,400.00 3-4 年 14.28 

包头市**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3,767,923.00 2-3 年 9.88 

中航**有限公司 1,790,665.01 2-3 年 4.69 

河南**起重吊钩有限公司 1,610,000.00 2-3 年 4.22 

柳州市**橡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275,000.00 1-2 年 3.34 

合  计 13,893,988.01  36.41 

（注：基于重要客户商业信息的考虑，将其详细名称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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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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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天津市涉农区县工业技术改造市财政扶持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经过网上申报和专家评审，天津公司新建项目被列入天津市2014年涉农区县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市财政扶持资金项目。
	根据规定，项目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需要对项目专项资金的总体使用情况和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跟踪和监管，项目竣工后需报送验收报告，不能按期完成的项目单位，财政部门将收回下拨的专项资金。
	近两年，外部经济形势和行业形势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公司从稳健投资的角度考虑，为保证公司新建项目产能的发挥与市场需求保持一定的协调性，适当放缓了该新建项目的建设进度，一期工程尚未完工投产，截止2015年底，该新建项目总体投资额尚未达到当初申报备案金额。
	公司于2014年10月21日收到天津市西青区财政局财政扶持资金100万元，公司将该笔资金暂计入“其他应付款”，会计分录为“借：银行存款 100万元   贷：其他应付款-天津市西青区财政局 100万元”。
	5、请你公司补充说明2015年度及2014年度销售收入前五大客户及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的名称、金额等情况。
	（1）2015年度公司销售收入前五大客户明细：
	（单位：元）
	（2）2014年度公司销售收入前五大客户明细：
	（单位：元）
	（3）2015年度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明细：
	（单位：元）
	（4）2014年度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明细：
	（单位：元）



